案例三  冯志明诉郑沛然债权债务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00年5月27日，冯志明（本案中的原告）与郑沛然（本案中的被告）经协商签订了一份《转让合同》，约定冯将其经营的位于中山市民众镇的嘉禾海鲜餐厅的使用权转让给郑，由郑继续进行餐厅经营。该转让行为得到了原出租人（餐厅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转让价款和铺位按金共计8.5万元。次日，两人签订了《交款协议》，约定转让款和铺位按金由郑分三期支付给冯。协议签订后，冯依约交付餐厅给郑经营。至2000年底，郑一共支付了6.5万元给冯，余款2万元一直未付。经冯多次追讨，2000年11月30日郑提出将其欠冯的2万元债务移转给朋友杨焯威（杨欠郑2万元未还），冯未表示异议。杨当场出具了一张借款2万元的借据给冯。该借据载明杨于2001年3月15日前归还冯2万元。届期，杨未能还款，冯便一纸诉状将郑告到法院，诉求郑支付2万元欠款。经法院法庭审理，判决驳回了冯的诉讼请求。
【问题】

法院的判决是否正确？
【相关法律】

《民法通则》

第91条  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

《合同法》

第84条  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第85条  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案例评析】
这是一宗典型的债的移转案件。所谓债的移转，是指债的主体发生变更，即由新的债权人、债务人代替原债权人、债务人，而债的内容保持同一性的一种法律制度。根据变更的主体不同，债的移转分为债权人的变更和债务人的变更。其中通过转让合同而移转债权的，叫做债权让与；通过转让合同而移转债务的，称为债务承担。所谓债务承担，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全部或部分移转给第三人承担的法律制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冯、郑的债的移转纠纷一案中，冯与郑于2000年5月27日签订的的嘉禾海鲜餐厅《转让合同》是一份有效合同，郑部分履行合同义务（6.5万元）后，将剩下的部分义务（2万元）移转给杨，此债务不但具有可移转性，而且郑、杨在债务承担方面达成了合意，并得到了债权人冯的同意（郑提出由杨承担债务时，冯不但没反对，而且还收执了新债务人杨开出的借据），由于债务承担合同的无因性和非要式性的特点，所以本案中的债务承担协议是一份有效合同，它符合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的构成要件。该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成立后，第三人杨取代了原债务人郑成为新债务人，原债务人郑脱离了债的关系，由第三人杨直接向债权人冯承担债务。杨届期未履行债务，冯不能再请求原债务人郑承担债务，因为郑对杨的履行能力并不负担保义务，而且该债务承担合同也不存在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的情形。冯只能请求杨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或向法院提起对杨的诉讼。所以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完全合法的。                             　　

